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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釋憲言詞辯論意旨（三 ）狀 本

聲 請 人 王 光 祿  均詳卷

潘志強

代 理 人 陳 采 邑 律 師  

文志榮律師 

林長振律師 

謝孟羽律師 

王泰翔律師 

楊志航律師 

許正次律師 

周宇修律師 

蔡文健律師 

林秉嶔律師

2 為進行司法院大法官會台字第 12 8 6 0號解釋案言詞辯論程序，依法

3 提 呈 言 詞 辯 論 意 旨 （三 ） 狀 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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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 、 槍 砲 條 例 第 2 0 條 第 1 項 ，將原住民狩獵工具限制在自製獵搶 

方 能 除 罪 ，形同不允許原住民使用自製獵槍以外之制式或非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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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 槍 袍 條 例 第 2 0 條 第 1 項規定係在於保障原住民族使用狼槍狩 

獵 之 文 化 ，同時管制槍枝殺傷力以兼顧社會治安之維護，惟槍 

枝 殺 傷 力 與 「自製與否」無 關 ，要求原住民須「自製獵槍」不 

利於搶枝管理，反而屢屢造成原住民傷亡或牢獄之災，顯示將 

狩獵工具限於自製獵槍之手段，無助於達成維護社會治安之管 

制 目 的 ，且更無法保障原住民狩撒文化之實踐，不符合適當性

M  °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

肆 、  限制原住民僅能使用自製獵槍狩獵，亦非侵害最小之手段，而

違反必要性原則。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0

伍 、  限制原住民僅能使用「自製之撒搶」狩 獵 ，除了槍枝安全性不

足 ，如使用自製獵搶以外之槍枝，則面臨槍砲條例三年以上重 

刑 ，侵害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存續，與社會治安維護之公益 

目的相較，顯 失 衡 平 。-------------    12

陸 、  搶 砲 條 例 第 2 0 條 第 1 項中隱藏性要件「自製子彈」逾越法律

之 授 權 ，定義不清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，而限制子彈僅能自製， 

亦與比例原則有違背。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3

柒 、 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 0 條 第 1 項 就 「自製獵槍、漁槍」

為 除 罪 ，卻 排 除 「空氣槍」除罪化之適用，顯非合理差別待遇 

與平等原則有違，亦無法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：...........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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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鈞院所揭示爭點3 :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

就 原 住 民 未 經 許 可 ，製 造 、運輸或 持 有 自 製 獵 槍 、魚 槍 ，免 除 刑 罰 ， 

而僅處以行政罰。上開規定將得免除刑罰之狩獵工具限於自製獵槍、 

魚 搶 ，是 否 違 憲 ？又上開免除刑罰之規定未及於（自製）空 氣 搶 ， 

是否違蕙？」聲請人說明如下：

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（下簡稱槍砲條例）第 2 0條 第 1 項限制原住 

民 狩 （漁 ）獵 僅 能 使 用 「自 製 獵 搶 、魚槍」之 規 定 ，違反法律保留 

原 則 、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及 比 例 原 則 ，而做為該法規隱藏性要件之 

「自製子彈」 ，亦無法通過合憲檢驗：

壹 、槍砲條 例 第 2 0條 笫 1 項遠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。

一 、槍 砲 條 例 第 2 0 條 第 1 項 於 民 國 9 0 年 間 修 正 為 「原住民未經許 

可 ，製 造 、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搶或漁民未經許可，製 造 、運輸 

或 持 有 自 製 之 漁 槍 ，供 作 生 活 工 具 之 用 者 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

下 罰 鍰 ，本 條 例 有 關 刑 罰 之 規 定 ，不 適 用 之 。」其立法理由則 

以 「原住民使用獵槍是有其生活上之需要，以法律制裁持有生 

活 必 需 品 之 行 為 ，是對原住民人權之嚴重傷害。因 此 ，原住民 

持有獵槍者只要登記即可合法，而未經登記者則以行政罰加以 

處 罰 ，這不但符合行政程序法之規定，也保障了原住民基本之 

生 活 權 益 。」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0條 第 1 1 項 、第 1 2 項 前 段 ，

已經指出保障原住民文化的憲法價值。據 此 ，立法者為實現上 

述 憲 法 意 旨 ，就原住民持有獵槍供生活所需之用予以除罪化， 

此乃認為基於原住民生活文化與狩獵活動之關係緊密，而獵槍 

為狩獵活動必須使用之工具，從 而 ，獵槍為原住民生活上所需 

要 ，對原住民之生活文化而言為必需品，故搶砲條例第 2 0 條第 

1 項 之 立 法 目 的 ，與其說在保障原住民持有獵搶，倒不如說是 

在保障使原住民狩獵文化之維持與實現。搶砲條例第 2 0條 第 1

第 3 頁 ，共 1 7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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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規定雖非直接剝奪或限制原住民身體自由之刑罰規定，但因 

係免除刑罰之條款，行為人是否符合本條項規定之條件，關係 

到是否構成搶砲條例第8 條 第 1 項 至 第 5 項之犯罪構成要件， 

是應採取絕對法律保留原則，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，否則即 

有違憲法第2 3條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。

二 、 槍砲條例第 2 0條 第 1 項並未明文規定「自製獵搶」之 要 件 （例 

如 規 格 、型 式 、性 能 ） ，而係由主管機關内政部在母法未具體 

授權 的 情 況 下 ，於 《搶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》第 2 條第 

3 款規定自製獵槍之要件為「由搶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搶管内， 

以打擊底火或他法引爆」或 「'使用口徑為零點二七英吋以下打 

擊打釘槍用邊緣底火之空包彈引爆」 ，並 將 「空氣槍」排除在 

外 ，該條例亦漏未規定彈藥，而需透過司法審判解釋「自製子 

彈 」亦為除罪範圍，當屬違反憲法第2 3條法律保留原則。

三 、 再 者 ，所 謂 原 住 民 「自製」獵搶之定義為何亦不明確？是否須 

原 住 民 「自己」製 造 ？或 可 由 原 住 民 「委託他人」製 造 ？製造 

標 的 及 程 度 為 何 ，始 謂 自 製 ？是否包含製造零件？需製造全部 

或部分組成零件？若為他人製造之零件加以組裝、合成是否仍 

為 自 製 ？若持有符合管理辦法要件之 I I 槍而不知是否為原住民 

所 製 造 ，是否仍該當自製獵槍？此可能出現諸多見解上的歧異， 

呈現法律構成要件之不明確性、不 穩 定 性 、不 可 預 見 性 ，非受 

規範之原住民依其日常生活及語言經驗所能預見，甚至可能誤 

解為只要用以狩獵之槍枝即為獵槍（例如空氣搶） ，司法實務 

上更存有諸多見解之歧異，足 認 「自製獵搶」之定義無法透過 

司法審查加以確認，而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。

贰 、搶砲條例第 2 0條 第 1 頂 ，將原住民狩獵工具限制在自製獵槍方 

能 除 罪 ，形同不允許原住民使用自製獵槍以外之制式或非制式
第4 頁 ，共 1 7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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搶 枝 狩 獵 ，欠缺規菔目的之正當性。

一 、 7 2 年槍砲條例立法之初，雖無減輕或免除刑責之條款，究其原 

因 係 於 第 1 4條 規 定 ： 「獵 搶 、魚搶專供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之生 

活 工 具 者 ，其 管 理 辦 法 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 ，立法當時 

所 指 狩 獵 工 具 「獵 槍 、漁 搶 」並 未 限 於 「自製之獵搶」 。而提 

案建議另定管理辦法之原住民立法委員華愛表示其理由有四：

「一 、 山胞生活環境特殊，自古即 依 靠 獵 槍 、弓 、劍 、長 矛 、

弩 及 山 刀 等 生 活 ，我們視之為武器而卻是他們謀生之工具，一 

日不可或缺，故應該 對 之 加 以 保 障 ，讓山胞過正常之生活。二 、 

法律是用來保障善良人民生活的，以免將來執行時發生困擾及 

偏 差 ，否則善良的人民不但不能受到保障，反而還受到壓力及 

桎 梏 。三 、械彈端視使用者的用心而定。使 用 得 當 ，可以保障 

社 會 安 寧 ，維 持 社 會 秩 序 ；使 用 不 當 就 會 成 為 兇 器 ，破壞社會 

治 安 。山胞雖然自古即使用武器，但 都 用 在 生 活 所 需 ，並非當 

成 兇 器 。四 、山胞生活所用的武器，原本就已有管理辦法。由 

警 察 單 位 來 執 行 ，並 未 發 生 過 事 情 。而日據時代將山胞的武器 

由警 察 統 一 管 制 、運 用 ，亦 未 發 生 過 問 題 ，再 者 山 胞 人 口 很 少 ， 

大 都 奉 公 守 法 ，故只要有效加以掌握，嚴 格 管 制 ，就不會有問 

題 。（參王光祿補充理由書，聲 證 62)」 ，顯然提案理由係為將 

原 住 民 原 本 使 用 之 獵 槍 、魚搶排除於槍砲條例管制之外，故由 

上 述 文 義 、歷 史 和 目 的 解 釋 可 知 ，槍 砲 條 例 立 法 之 勒 ，不僅允 

許原住民使用獵搶、魚 搶 ，且不以自製為限。

二 、 要求原住民必須自行製造獵搶，源 自 於 8 6 年增訂槍砲條例第 

2 0 條 ： 「原 住 民 未 經 許 可 ，製 造 、運 輸 、陳列或持有自製之獵 

搶 ，供 作 生 活 工 具 之 用 者 ，減 輕 或 免 除 其 刑 ，並不適用前條之 

規 定 。」立 法 理 由 為 「基於原住民所自製之獵搶，係屬傳統習

第 5 頁 ，共 17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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慣專供獵捕維生之生活工具，且 其 結 構 、性 能 及 殺 傷 力 ，均遠 

不 及 制 式 獵 槍 ，為恐原住民偶一不慎，即蹈法以第八條相加，

實 嫌 過 苛 ，爰增訂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，並得排除本條例強 

制工作 之 適 用 。」就 此 以 觀 ，立法目的是在於減輕或免除原住 

民使用撒槍之刑貴。

三 、然 而 ，比 較 8 6 年 修 法 前 、後之條文規定可知，當時修法理由表 

面 上 雖然是為了「減輕或免除原住民刑事責任」 ，但修法後反 

而造成原住民只能使用「自製之獵搶」的 結 果 。究 其 實 際 ，乃 

係因内政部先於8 6年 3 月 2 4 曰依舊法第14條規定制定生活習 

慣特殊國民獵槍魚槍刀械管理辦法第3 條 第 3 項 ：「獵槍以自 

製或繼承他人自製者為限。」（參王光祿補充理由書，聲 證 63 )， 

該規定將獵槍限於自製，顯然違背立法當時的本意，更明顯逾 

越母法之授權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甚明。換 句 話 說 ，8 6 年 3 月 

2 4 日内政部制定前揭生活習慣特殊國民獵槍魚槍刀械管理辦法 

在 先 ，後由行政院提案於同年 1 1 月 2 4 日提案修法，立法目的 

只是將主管機關違法、違憲的管理辦法制訂為法律而已，並非 

為 了 「減輕或免除原住民刑事責任」 。更 重 要 的 是 ，台灣原住 

民族使用搶械之由來，是從兩百多年前台灣之漢人、美 國 人 、

歐 洲 人 輸 入 而 來 ，而並非自行從文化中發明而來，意即台灣原 

住民族從來都沒有自行製造獵槍的傳統，立法理由中認獵槍為 

「屬傳統習慣專供獵捕維生之生活工具」 ，顯 然 錯 誤 。因 此 ，

8 6 年修法限制原住民僅能使用「自製之獵搶」 ，其立法目的並 

非為保障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權，而是援用遑憲之管理辦法將 

獵 搶 規 定 僅 能 自 製 ，立法理由根據之事實基礎有重大違誤，其 

目的顯非正當。

四 、綜 上 所 述 ，政府機關未能具體說明限制原住民僅能使用「自製

第 6 頁 ，共 1 7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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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獵 搶 」之 正 當 目 的 ，更無從得知政府所欲保護之重大而迫切 

的 公 共 利 益 為 何 ，在 嚴 格 審 查 標 準 下 ，搶砲條例系爭規定欠缺 

目的正當性，依 大 院 過 去 釋 憲 實 務 ，例如大法官釋字第 6 0 3號 、 

7 4 4 號 解 釋 ，即以立法目的未臻明確，或難認法律規定係為保 

護 特 別 重 要 之 公 共 利 益 ，作 為 判 定 違 憲 理 由 ，依 相 同 標 準 ，系 

爭規定即屬違憲。

參 、搶 砲 條 例 笫 2 0條 第 1 項規定係在於保障原住民族使用獵槍狩躐 

之 文 化 ，同時營制搶枝殺傷力以兼顧社會治安之維護，惟搶枝

殺 傷 力 輿 「自製與否 < 無 關 ，要 求 原 住 民 須 「自 製 獵 搶 ！不利 

於 槍 枝 管 理 ，反而屢屢造成原住民傷亡或牢獄之災，顯示將狩 

獵 工 具 限 於 自 製 獵 搶 之 手 段 ，無助於達成維護社舍治安之營制 

目 的 ，且更無法保障原住民狩撒文化之實踐，不符合滴當性原 

則 。

― 、原 則 中 之 適 當 性 原 則 ，意指所採取之手段必須適合其所追求之 

目 的 ，始 得 謂 之 正 當 ，而具有適當性。既然本案應採嚴格審查 

標 準 ，依 釋 字 第 5 7 8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之意旨， 

司法者對立法者判斷就須作具體詳盡的深入分析，倘無法確信 

立法者的判斷是正確的，就只能宣告系爭手段不符適合原則之 

要 求 。換 言 之 ，立法者須負擔舉證責任，必須能毫無疑問地向 

法院證明其所為之決定確實適合於所追求目的之達成。

二 、台灣原住民族自古即有獵捕野生動物之生活習慣眾所皆知，然 

開 始 使 用 「獵 搶 」獵捕野生動物始於十九世紀由漢人及歐洲人 

傳 入 ，台灣原住民族早在1 9 世紀即有使用軍工廠生產之制式獵 

槍 的 文 獻 紀 錄 ，且所持有之槍械超過半數以上為製作精良的制 

式 槍 支 ，而 非 「自製之獵槍」 。系爭規定為保障原住民族狩獵 

之 傳 統 文 化 ，以 「自製獵槍」作 為 保 障 之 手 段 ，顯然未能達保
第7 頁 ，共 17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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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 之 目 的 。因 此 ，王皇玉教授在 10 6年 2 月 9 日最高法院就本 

案進行調查程序時，即提出以下質疑： 「在 王 光 祿 案 中 ，一直 

有 一 個 論 述 ，就是他持有的搶不是依原住民部落或原住民文化 

可以打造的搶枝。我第一個質疑就是從歷史追溯，原住民持有 

獵搶自清朝時期到日本時期，所持有之搶枝都不是自己製造、 

打 造 ，即便是日本人沒收槍枝再資給原住民使用火力較弱的村 

田式霰彈搶枝，都還是日本軍工廠所打造出的制式獵搶。（參王 

光祿補充理由書，聲 證 5 5 ，頁 38)」 ，原住民透過交易取得搶 

枝 ，來源包括漢人、洋 行 、清 朝 軍 隊 以 及 日 本 官 方 。換 言 之 ， 

台灣原住民族本來就沒有自製獵搶專供獵捕野生動物的傳統習 

慣 ，立 法 理 由 稱 「原住民所自製之獵搶，係屬傳統習慣專供獵 

捕為生之生活工具」即非事實。搶砲條例第 2 0條 第 1 項既然是 

為了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傳統和生活習慣，重點毋寧是原住民族 

「持搶狩獵之行為」 ，而 不 是 「製造獵搶之行為」 ，那麼允許 

原住民族使用何種撒搶（制式或自製）自 無 區 別 之 實 益（參王光 

祿 補 充 理 由 書 ，聲 證 64) ◊ 是以，限制原住民族僅能使用自製 

之 獵 搶 進 行 狩 獵 ，顯然無法達成尊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和生活 

習慣之立法目的。

三 、再 者 ，搶枝性能與是否自製無關，限制原住民僅能使用「自製 

之獵搶」無助於達成維護社會治安之目的。立法理由稱原住民 

自 製 之 獵 搶 「其 結 構 、性 能 及 殺 傷 力 ，均遠不及制式獵搶」 ， 

因此才增訂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。然 而 ，要判斷殺傷力的 

大 小 ，射出彈頭的搶口動能才是衡量的重要依據，搶口動能則 

取 決 於 口 徑 、火藥裝藥量、搶管長度等客觀條件（參王光祿補充 

理 由 書 ，聲 證 6 5 ，頁 3 3 ) ; 殺傷力的大小係經由口徑、彈頭重 

量 、裝藥量等客觀條件所決定，無 關 乎 「制 式 」或 「自製」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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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「前膛」或 「後 膛 」也 沒 什 麼 關 係 。 「如果再考量最高法院 

近 期 透 過 判 決 許 可 的 『自製後膛獵槍』 ，當製作搶械的原住民 

有一定程度的軍火兵工知識時，並於其自行製作後膛獵搶過程 

中採用先進底火及子彈，該搶枝可能具備高度火力，甚至比制 

式火力較低的槍械有著更強的效能時，上述認為自製獵搶必然 

火 力 較 低 的 理 由 已 經 不 再 有 效 （參 王 光 祿 補 充 理 由 書 ，聲證 

42)」 ，因 此 ，立法理由認為自製之獵搶殺傷力不及制式獵搶的 

基 礎 ，顯 然 沒 有 經過科學驗證，純 屬 立 法 偏 見 。事 實 上 ，所謂 

原住民自製之獵搶在結構和性能上不及制式獵槍之部分，主要 

是反映在槍枝結構安全與操作安全上。結 構 安 全 部 分 ，因為原 

住民自製搶枝材料無統一成分和規格，構 造 簡 單 ，結構安全性 

難 以 控 制 ，倘 未 經 工 業 化標準驗證測試，射擊時因火藥裝填過 

多 ，導致搶管爆裂或槍枝零組件鬆脫射出之危險性大增。操作 

安 全 部 分 ，由於我國原住民製造自製獵槍之專業技術、材料和 

機 具 設 備 均 不 足 ，製成之搶枝結構簡單，未設計製造各類型之 

保 險 裝 置 ，故發生意外擊發之可能性遠高於軍警使用之制式搶 

枝（參王光祿補充理由書，聲 證 6 5 ，頁 4 2 )。另 外 ，由於政府未 

開放是制式彈藥取得管道，原住民只好在市面上購買各式煙火 

後 ，取 出 内部的黑色火藥使用，或使用但由於黑色火藥的爆速 

高 、膛 壓 高 ，加上自製獵槍粗製濫造與保養不當、鏽 蝕 等 原 因 ， 

因 此 「原住民族獵人膛炸送醫」受傷甚至死亡的新聞，屢見不 

鮮 。

四 、茲 有 附 言 ，要 求 原 住 民 族 須 「自製」獵 搶 之 政 策 ，不啻允許製 

搶 技 術 廣 為 流 傳 ；且自製之獵搶品質和穩定性較差，未必符合 

原 住 民族實際狩獵之需要，恐迫使原住民不得已透過管道取得 

較為精良安全卻不受管理辦法允許的非自製槍枝，根本無助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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槍 枝 管 理 ，恐 怕 還 會 造 成 反 效 果 。現行制度要求原住民必須 

「自製」獵 槍 ，藉 由 「製造」獵 槍 的 過 程 ，可能無形中訓練許 

多製造與改造槍枝的專家，形成無法監督控制的小型地下兵工 

廠存在（參王光祿補充理由書，聲 證 6 4 ，頁 2 8 )。搶枝殺傷力既 

與 自 製 與 否 無 關 ，倘若國家要求原住民必須自行製造獵槍，曰 

後當製作槍械的原住民有一定程度的軍火兵工知識時，搶枝殺 

傷力又可能勝於制式獵槍，卻反而較制式槍枝（先取得許可證， 

再以證照領取購入制式搶枝）更無法正面積極管理，無助於社會 

治 安 之 維 護 ，更見自製獵槍制度不能達成目的之荒謬。反 之 ， 

若能透過登記許可制度允許使用工業標準化生產並經驗證合格 

之制式獵槍與彈藥，原住民族方能主動申報領取安全性高的制 

式 獵 搶 彈 藥 ，讓主管機關能有效掌握搶枝與彈藥真實流通的數 

量 與 相 關 資 料 ，並規格化搶枝控管的實際火力，將比現行的制 

度更有利於治安維護。

五 、綜 上 ，限制原住民僅能使用自製之獵槍的立法理由主要著眼於 

槍 枝 的 殺 傷 力 ，然槍枝的 殺 傷 力 與 「自製」或 「制 式 」並無必 

然 關 聯 ，前述立法者認為自製獵搶殺傷力較低之立法事實顯有 

違 誤 ，應認為其手段與目的之間欠缺必要之關聯性。要求原住 

民須自製獵槍反而不利於槍枝管理，更使原住民陷於膛炸及走 

火 風 險 ，限於自製獵槍之手段，並非維護原住民族狩獵傳統文 

化 之 手 段 ，又無助於達成維護社會治安之目的，不符合適當性 

原 則 ，應 屬 違 憲 。

肆 、限制原住民僅能使用自製獵搶狩獵，亦非侵害最小之手段，而 

違反必要性原則。

一 、必 要 性 原 則 又 稱 「侵害最小原則」 ，係指限制某一基本權固已 

合乎憲 法 的 公 益 目 的 ，但仍需檢討達到相同目的的手段可能有
第 1 0頁 ，共 1 7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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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 種 ，各種手段對基本權會有如何的限制，而選擇一侵害最小 

的 手 段 。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2 1 號 一 般 性 意 見 第 19 

點 亦 表 示 ： 「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特別是在包括習俗和傳統在内的 

負面習慣侵犯其他人權的情況下，可能有必要對人人有參加文 

化生活的權利加以限制。根 據 《公約》第 四 條 ，這樣的限制必 

須 是 為 了 正 當 的 目 標 ，要與這一權利的性質一致，並是在民主 

社會促進普遍福祉所絕對必要的。因 此 ，任何限制必須是符合 

比 例 ，即 ，當有數種限制措施可實行時，必須採取限制性最小 

的 措 施 。（參王光祿補充理由書，聲 證 4 7 ，頁 328)」 。

二 、 要求原住民只能使用自己或其他原住民自製之搶枝狩獵，不僅 

違反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第 1 5條人人有權享受科學進步之惠， 

更增加狩獵危險性致原住民生命、身 體 、健康產生極大的危害。 

監 察 院 於 105年 6 月 1 4 日台東巴布麓部落大獄祭事件調查意見 

中 即 指 出 ： 「開放原住民可以合法使用搶枝，也不應該讓原住 

民 自 製 獵 搶 ，否則看似維護原住民的權益，其實是在危害他們 

的 安 全 。.....喜德釘獵槍並沒有改善自製獵搶的安全性，經内政 

部警政署蒐集統計 10 2年 1 月 1 日 至 10 4年 1 2 月 3 1 日間獵槍 

誤 擊 傷 亡 事 件 ，共 高 達 1 8 件 ，有 1 4 件是喜德釘獵搶，現行政 

策允許原住民使用喜德釘獵搶是否妥適，亦非無再予研酌之空 

間 （參王光祿補充理由書，聲 證 5 4 ) 」 》

三 、 如 前 所 述 ，搶枝殺傷力取決於口徑、彈 頭 重 量 、火 藥 裝 藥 量 ， 

而與自製與否無關。倘基於維護社會治安之考量不得不限制原 

住民使用獵搶之規格與性能，在同樣的規格與性能下，自製之 

獵 槍 相 較 制 式 獵 槍 ，明顯欠缺結構和操作上的安全性，要求原 

住民僅能使用自製之獵搶，顯然就不是侵害最小的手段。

四 、 再參酌現行自衛搶枝管理條例、射擊運動搶枝彈藥管理辦法及
第 1 1頁 ，共 n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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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面上合法之玩具槍，該類休閒娛樂用搶枝皆係由廠商製造檢 

驗 合 格 後 ，交由人民購買或持有之「制式搶枝」 ；反 觀 ，供原 

住民生活所需之獵槍彈藥，卻嚴格限制必須自行製造土法煉鋼， 

造成原住民走火或膛炸致死傷人數不計其數，是既然其他制式 

槍枝均可透過適當的手段加以管理使用，嚴格要求原住民只能 

使用自製獵槍之規定即非最小侵害手 段 。

五 、 依 内政部警政署委託研究「原住民得合法使用制式獵搶狩獵政 

策之研究」結 論 指 出 ： 「意外槍擊事件分析結果顯示，自製獵 

槍 因 無 保 險 裝 置 ，不論是自製前膛槍或自製準後膛槍都容易發 

生 意 外 搶 擊 ，造 成 傷 亡 。此外射擊單一鋼珠之自製準後膛搶， 

其射出鋼珠動能高、射 程 遠 、穿 透 力 強 ，治 安 威 脅 大 ，且易於 

狩 獵 時 誤 傷 他 人 。顯示不宜再由原住民自製獵槍供狩獵之用， 

建議改由政府兵工廠統一製造安全性較高的原住民獵槍和獵彈 

(參王光祿補充理由書，聲 證 6 5 ，頁 226)」亦說明相較於由政 

府兵工廠統一製造安全性較高的獵槍和彈藥，限制使用自製之 

獵槍絕非侵害較小之手段。

六 、 綜 上 ，現行槍砲條例第2 0條 第 1 項限制原住民僅能使用「自製 

之獵槍」 ，與使用工業標準化生產經安全檢驗後之制式槍枝相 

較 ，自製獵槍反而造成原住民獵人自己甚至第三人生命、身體 

健 康 之 危 害 ，此限制並非最小侵害之手段，違反必要性原則甚 

明 。

伍 、限 制 原 住 民 僅 能 使 用 「自製之 撒 槍 ,狩 獵 ，除了槍枝安全性不  

足 ，如使用自製獵槍以外之搶枝，則面臨槍砲條例三年以上重  

刑 ，侵害原住民族狩狼文化權之存續，與社會治安維護之公益  

目的相較，顯 失 衡 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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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根 據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「原住民得合法使用制式獵搶狩獵政策之研 

究」摘要（參王光祿補充理由書，聲 證 6 5 ，頁 1) : 「使用自製 

獵 搶 衍 生 之 意 外 ，以打獵時發生最多（佔 55. 6 % ) ，其 次 ，是 

保 養 整 理 槍 枝 （占 22. 2 % ) ，…原住民自製之搶枝都缺乏保險 

裝 置 、未 經 檢 驗 合 格 ，極 易 發 生 射 擊 意 外 ；就 獵 槍 犯 罪 中 ，有 

高 達 95. 7 % 是遠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，遠 反 搶 砲條例者（非 

法持搶或者因持槍犯其他刑責）會 受 到 1 年 至 3 年之刑罰」 ， 

自製獵搶產生的意外將近八成是狩獵活動或保養搶枝，更頻繁 

發生持搶狩獵意外造成死傷。

二 、 就 持 搶 犯 罪 而 言 ，以往多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，而非一般常 

見 的 搶 枝 暴 力 犯 罪 ，一但製造或者持有之搶枝不符合搶砲條例 

第 2 0 條 之 要 件 ，除了空氣槍有法定減刑規定之外，皆係三年以 

上 重 刑 。該法規對原住民之生命安全及狩獵文化延續之侵害， 

與所欲達到維護社會治安目的之利益，已經顯失平衡。既然本 

案應採嚴格審查標準，立法者即有必要提出足夠堅強的事實基 

礎 ，說明限制原住民僅能使用自製之獵搶所追求的公共利益， 

例 如 保 護 治 安 、維 護 他 人 生 命 安 全 ，明顯大於因使用不安全的 

自製獵搶對原住民獵人、第三人生命造成的危害，甚至僅能使 

用 自 製 獵 搶 ，將限制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延續，而不當的槍枝 

管 理 政 策 ，例如前述自行製造火力較制式獵槍更強大卻又更不 

穩 定 的 獵 搶 ，其可能為社會帶來的潛在風險。

三 、 是 以 ，立法者不能提出具體分析，又 未 具 詳 盡 理 由 ，應承擔舉 

證 責 任 之 不 利 益 ，認為系爭手段即與刑罰謙抑與最後手段性

(狭義比例原則）之 原 則 不 符 ，違背比例原則，應 而 違 憲 。

陸 、槍砲倏 例 第 2 0倏 第 1 項中隱藏性要件「自製子彈，谕越法律之 

授 權 ，定義不清有遠法律明確性原則，而限制子弹僅能自M ，
第 1 3 頁 ， 共 1 7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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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輿比例原則有違 背 。

搶砲條例第 2 0條漏未規定彈藥，實務上係以判決解釋自製子彈 

為槍砲條例 2 0 條之穩藏性構成要件，已與法律保留原則相違背， 

如 前 所 述 ，搶枝管制的重點毋寧是殺傷力，而殺傷力的大小係 

經 由 口 徑 、彈 頭 重 量 、裝藥量等客觀條件所決定，與 搶 枝 一 樣 ， 

子 彈 的 殺傷力無關乎「制式」或 「自製」 ，且 何 謂 自 製 子 彈 ， 

定 義 亦 不 明 確 ，有違明確性原則。在無法使用制式獵搶和制式 

子 彈 的 情 況 下 ，原住民僅能自行於市面上購買煙火或自行製作 

黑色火藥或於五金行購買裝潢工業用底火（喜德釘）充 當 子 彈 。 

然由於黑色火藥的爆速高、膛 壓 高 ，工業用底火則容易發生走 

火 意 外 ，致發生意外致死傷的風險較制式子彈更高。因 此 ，如 

搶砲條例限制原住民僅能使用「自製獵槍」 ，已由上開違憲疑 

義 ，相 同 理 由 ，作為該法規隱藏性要件的「自製子彈」當然無 

法通過違憲審查之檢驗，應 屬 違 憲 。

樂 、搶砲彈藥刀械營制條例笫2 0條 第 1 項 就 「自製獵槍、漁 搶 i 為

除 罪 ，卻 排 除 「空 氣 槍 i 除 罪 化 之 適 用 ，顯非合理差別待遇與  

平等原則有遠，亦無法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：

一 、憲 法 第 1 0條 第 1 1 項 、第 1 2 項前段的憲法價值， 以及搶砲彈 

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 0 條 第 1 項的立法意旨，报顯然是為了保 

障原住民（族 ）的 狩 獵 文 化 ，並透過此一維持、保 護 ，讓原住民 

族能夠保存自己的傳統文化，不受國家不當之干預。又槍砲彈 

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 0條 第 1 項之規範目的，亦在著眼於如何保 

障原住民狩獵文化之實現，而原住民實現狩獵文化所使用之搶 

枝 工 具 ，雖可能因維護社會治安等目的而有必要之限制，但在 

限制的比例上不能有過度而有害於原住民（族 ）狩 獵 文 化 之 實 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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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就 空 氣 搶 而 言 ，空氣搶不僅與獵槍同樣可以作為實現原住民狩 

獵 文 化 内 涵 的 工 具 ，甚至相對於自製獵搶，更 加 安 全 便 利 ，釋 

字 第 6 6 9 號 解 釋 之 後 ，立 法 者 於 1 0 0 年間增訂搶砲彈藥刀械管 

制 條 例 第 8 條 第 6 項 「就 第 1 項 、 第 2 項 或 第 4 項有關空氣搶 

之 罪 ，其 情 節 輕 微 者 ，得減輕其刑」之 規 定 ，其立法理由載明 

「依司法院釋字第六六九號解釋，第一項以未經許可，製 造 、 

販賣或運輸空氣搶為處罰要件部分，因空氣搶殺傷力較低，不 

論 行 為 人 犯 罪 情 節 之 輕 重 ，均以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

之重度自 由 刑 相 繩 ， 尚嫌情輕法重，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， 

對人民受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限制，有違憲法第 

二 十 三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，應自該解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 

布 之 曰 起至遲於一年屆滿時，失其效力;又第二項及第四項有關 

未 經 許 可 ，轉 讓 、出 租 、出 借 、持 有 、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 

空 氣 搶 之 行 為 ，其惡性均較未經許可，製 造 、販 賣 、運輸空氣 

搶 為 輕 ， 不問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，以五年以上或三年以上 

十年以下有期 徒 刑 相 繩 ，亦有上開解釋所指情輕法重，致罪責 

與 處 罰 不 相 對 應 ，有違比例原則之情形，均 應 配 合 修 正 ，爱增 

列 第 六 項 規 定 ，犯 第 一 項 、第二項或第四項有關空氣搶之罪， 

其 情 節 輕 微 者 ，得 減 輕 其 刑 ，俾兼顧實質正義及維護社會秩序， 

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。」足認立法者認為空氣搶相較於搶砲 

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 第 1 項 (包含「獵槍」）所 示 之 搶 枝 ，其 

殺 傷 力 通 常 較 低 ，因此就空氣搶犯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8 

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或 第 4 項 之 罪 ，特別考量個案情節輕微而減 

輕 其 刑 。

三 、再參自衛搶枝管理條例第2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••「本條例所 

稱 自 衛 槍 枝 如 左 ：二 、乙 種 搶 類 ：凡具有自衛性能之各式獵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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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 氣 槍 、魚搶及其他槍枝屬之。」第 7 條 規 定 ：「專供獵戶狩 

獵 用 之 乙 種 搶 枝 ，經該管保(村里)長 證 明 屬 實 者 ，每戶得比照 

前 條 所 定 數 量 ，增至一倍至二倍。」可知立法者亦明知空氣搶 

得 作 為 狩 獵 使 用 ，並 與 獵 槍 、魚搶並列而得允許人民使用。一 

般而言空氣搶之殺傷力相較於獵搶更低，可用於獵捕鳥類及小 

型 野 生 動 物 ，其外觀樣 式 也 屬 於 「長搶」而與獵槍相同，二者 

間 的 差 異 僅 為 （1)獵搶係引爆火藥發射彈丸， 而空氣搶以釋放 

壓縮空氣發射彈丸，（2 ) 「自製獵搶」或 「傳統撒搶」非由工廠 

所 製 作 ，而 原 住 民 取 得 之 「空氣搶」則多為工廠所製作，而由 

原 住 民 購 得 後 經 「改裝」而使其具有殺傷力而已。然 而 ，既然 

獵 搶 、空氣搶和魚槍同樣都是狩獵工具，搶 砲 條 例 第 2 0 條 第 1 

項 卻 獨 獨 將 「空氣槍」排除在除罪範圍之外，且未說明任何理 

由 ，顯然立法者係以與事物本質無關之事由，實 行 差 別 待 遇 ， 

致 使 「等者不等之」 （對 相 同 事 物 ，為不同之對待） ，其立法 

行 為 流 於 恣 意 ，違反體系正義，明顯牴觸憲法第 7 條 平 等 原 則 。

四 、按 搶 砲 條 例 第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未 經 許 可 ，製 造 、販 賣或運 

輸 鋼 筆 槍 、瓦 斯 搶 、麻 醉 搶 、獵 槍 、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 

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搶砲者，處 

無 期 徒 刑 或 五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，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 

金 。」其 民 國 7 2 年之立法理由為「本條所列之搶枝，其殺傷力 

除 空 氣 搶 較 弱 外 ，均 甚 強 烈 ，且均經臺灣警備總部鑑驗係可供 

軍 用 ，故基於維護社會治安，亦 採 重 罰 ，以收管制之效。」可 

知立法者亦已明確表示空氣槍之「殺傷力」較 獵 搶 弱 。因 此 ，

既然槍砲條例第2 0條 第 1項除罪規定主要以「殺傷力之強弱」

作 為 除 罪 化 理 由 ，則上述規定將除罪範圍限縮在「自製獵槍」 

而 排 除殺傷力較弱之「空氣槍」 ，明顯牴觸立法目的，違反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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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性 原 則 甚 明 。

五 、空 氣 槍 外 觀 、功 能 、用途與自製獵槍雷同，甚至比自製獵搶更 

為 安 全 便 利 ，殺傷力較低對社會治安較無疑慮，如使用自製獵 

槍 能 不 受 刑 事 處 罰 ，使用空氣槍反遭評價為可罰，將致使法律 

適 用 輕 重 失 衡 ，依 舉 重 以 明 輕 之 法 理 ，殺 傷 力 更 高 、對社會危 

險 性 較 高 之 臘 槍 ，適 用 除 罪 化 之 規 定 ，而對於殺傷力較低、對 

社 會 危 險 性 甚 微 、安 全 性 較 高 ，且同樣可作為狩獵工具使用 

「有狩獵性能之空氣槍 j ，反 而 需 面 臨 刑 責 ，有 情 輕 法 重 ，致 

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而與比例原則有違背。

此致

司法院大法官公鑒

中 華 民 國  1 1 0  年 2 月 2 6  日

【以 下 空 白 ，下接狀尾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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